研究生院工作流程
1、博士生招生工作流程


2、硕士生招生流程


3、新生注册、选课、成绩查询流程


4、研究生补办学生证流程

5、研究生办理出国(境)成绩证明流程


6、旁听研究生课程选课工作流程


7、研究生学籍异动流程


8、研究生退学流程

9、研究生办理出国（境）流程

在原单位办理出国手续                             全脱产(非定向、脱产自筹)研究生



















10、优秀研究生奖学金、优秀毕业研究生、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研究生先进班级申报、评定流程


不符合
                                      符合
11、普通奖学金申报、评审流程


12、研究生违纪处分工作流程



在职研究生
13、博士论文评阅、答辩流程

















14、硕士论文评阅、答辩流程




















     





15、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答辩流程


























16、 在职人员申请学位流程




17、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审批流程



















18、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调整(含跨、转)学科专业审批流程

19、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资格认定审核流程

20、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审批流程

21、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审核流程


22、聘请校外合作指导老师流程

新生报到、注册





根据教育部最低录取分数线，学校确定本校各专业录取分数线，确定复试考生名单，邮寄复试通知书


（同时接收调进、调出考生调剂申请）





教育部对学校录取结果进行联合检查，对审查合格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学校在教育部下达考生成绩后，邮寄考生成绩单





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录取上报名单，考生签定定向、委托培养、自筹经费合同，调档、政审





考生携带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各考点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





网上公示拟录取名单，接受考生复议





研究生院审查考生报考信息，对审查合格考生发放准考证





根据初试及复试成绩综合评定，确定拟录取名单及录取类别





按网报信息确认要求，考生本人到各报名点采集图像，核对报考信息，缴纳报名费





考生持复试通知书、初试准考证及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学校参加复试（笔试+面试）、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体验





考生网上填报个人报考信息





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确定复试分数线





1.各院(系)、学科组织考生复试


2.导师签署意见














考生查询当年招生简章和招生专业目录





1.建议录取考生签订委托培养、自筹经费合同


2.研究生院调档、政审





1.登录网站� HYPERLINK "http://gs.hhu.edu.cn" ��http://gs.hhu.edu.cn�进行网报


2.现场信息确认，交验有关报考材料


3.缴纳考试报名表





1.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拟录取名单


2.公示拟录取名单


3.发放录取通知书





研究生院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对审查合格考生发放准考证





新生报到、注册





1.考生携带准考证、学位(历)证书原件、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在规定时间到学校考试


2.同等学力考生还须加试





考生查询初试成绩





注：对于有贷款的研究生，经办人员在研究生院发文后应及时通知贷款银行。





研究生院办理复学手续





离校通知单交研究生院培养办











办理离校手续





本人提出复学申请





是





否








申请护照，签证





申请护照、申请签证


校长审批








到保卫处户政科办理户籍证明





校长审批意见





研究生院审批








保卫处签署意见





导师、院(系)负责人签署意见





在原单位办理出国手续





分类别(合作研究、自费留学、旅游探亲)领取并填写相关表格。(合作研究类须持邀请方正式邀请函或接收单位通知书原件(复印件留存)





1. 考生查询当年招生简章和招生专业目录


2. 考生征求招生导师意见




















财务处交纳费用





研究生院培养办盖章





研究生院培养办开具交款通知单





档案馆出具成绩单原件(盖章)、制作需盖章成绩单(中、英文格式)





学院出具成绩单原件并签字盖章





毕业研究生





在读研究生








研究生院组织评审“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和“研究生先进班级”





主管校领导批准其他奖项





申请自动通学





领取《河海大学研究生退学审批表》





因违纪受处分退学





因出国退学





按违纪处分流程办理





按出国流程办理





院（系）审批意见








导 师 签 署 意 见





研究生院主管院长审批





研究生院将处理意见通知有关院（系）并通知本人办理离校手续





发 退 学 证 明





学习满一年以上，修完主要课程并成绩合格，发肄业证书





学习不满一年，发学习证明





研究生院培养办留存


并作学籍变动处理





所在院（系）


留存备查





原件





复印件





研究生院签署意见并盖研究生院公章





院（系）签署意见并盖院（系）章





导师签署意见





研究生院培养办分类领取表格，填写个人相关信息、申请理由





转专业、导师





休学（附相关证明）





复  学





  提前毕业、  延长年限





期满前30天





计划内非定向硕士研究生和非定向博士生到所在院（系）领取


并填写“河海大学研究生普通奖学金申请表”








有工作经历的同学提供有关证明





院（系）初评、审查





研究生院审核





对学籍发生异动和学习过程中发生


异常情况的研究生进行奖学金调整





学校财务处核发





院（系）对违纪研究生进行情况调查，按《河海大学


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





记过处分





警告处分





由学院处理，结果报研究生院备案





申报关于研究生违纪处理的内部请示送研究生院


附：1、院（系）务会议决定


2、辅导员或导师意见


3、违纪研究生检查


4、有关方面（如保卫处，监考教师）处理意见





研究生院提出处理意见





领取或下载硕士研究生答辩与学位申请表格，进行论文预答辩。








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处分


报校长会议批准





学 校 发 文








处分决定送研究生原单位








学校发文，颁奖和颁证





学校发文表彰及颁奖





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批准“优秀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校内公示评审名单





取消资格





研究生院审核、评议


“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院（系）初评、公示





班级评议，推荐





院（系）组织申请人填写有关“申请表”





研究生院布置申报、评定工作
















































































评阅





无意见





未通过





研究生院审批





1.请答辩秘书整理答辩记录和决议；


2.根据答辩中提出的问题修改论文；


3.按归档目录要求整理所有归档材料。





修改调整








通过





论文答辩





未通过





通过





到研究生院申请论文答辩，提交材料如下：


1.答辩与学位申请书、形式审查表；


2.学位论文（3份）；


3.发表的论文(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或录用通知；


4.论文创新成果表。





本次申请无效，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或视情况处理。





预答辩





未通过





论文提前送答辩委员审阅，张贴答辩海报。





领取或下载博士研究生答辩与学位申请表格，进行论文预答辩。





领取答辩材料：


表决票；答辩决议书；海报





修改论文后再申请





完成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查通过。





提交研究生院审查答辩委员会建议名单，确定答辩具体时间地点





完成课程学习；


发表学术论文符合要求。





按专家意见修改，学院审核





















































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或学期结束前一个月每周五上午


携带本人照片和申请表到研究生院培养办补办学生证





到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并填写补办学生证


申请表，到院(系)签字





选





课





打印成绩单





成绩查询





查询选课结果





本人自行到报社挂失学生证(须为公开发行的报纸)





修改密码





凭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学生空间





注册成功者到院(系)领取学生空间密码





新生按报到注册流程表按序办理报到注册手续
































凭所在单位介绍信，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开具交费单





到财务处交费，凭交费回执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开听课单





学生将听课单交任课教师，并参加上课和考试























任课教师将考试成绩填入听课单，并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办





在研究生院网站“培养工作”中浏览“课表”，


查询本学期开设课程





研究生院培养办出具学生成绩证明并寄往学生所在单位





确定答辩具体时间地点；


领取答辩材料。





完成课程学习；


发表学术论文符合要求。





修改论文后再申请





论文提前三天送答辩委员审阅，张贴答辩海报。





完成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查通过。





注：有关硕士研究生学位工作的各项规定详见研究生院网站学位工作栏目





未通过





未通过





本次申请无效，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或视情况处理。





论文答辩





通过





预答辩





通过





1.请答辩秘书整理答辩记录和决议；


2.根据答辩中提出的问题修改论文；


3.按归档目录要求整理所有归档材料。





到研究生院申请论文答辩，提交材料如下：


1.答辩与学位申请书；


2.学位论文；


3.发表的论文(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或录用通知；





修改调整





1.所有归档材料交研究生院；


2.办理离校手续。








不合格，修改调整





学院院长、


系主任审批





通过





未通过








无意见





评阅





有意见





一份反对，向研究生院增聘专家复审；


二份反对，本次申请无效。






















































































发文，校长聘任





通过





注：有关工程硕士研究生学位工作的各项规定详见研究生院网站学位工作栏目





领取或下载工程硕士答辩与


学位申请表格，进行论文预答辩。





有意见





无意见





一份反对，向研究生院增聘专家复审；


二份反对，本次申请无效。





评阅





未通过





研究生院


审 批





通过





未通过





修改调整





到研究生院申请论文答辩，提交材料如下：


1.答辩与学位申请书；


2.学位论文；


3.论文评阅及答辩委员会建议名单。





通过





预答辩





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查通过





完成课程学习





通过





未通过





本次申请无效，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或视情况处理。





论文答辩





1.所有归档材料交研究生院；


2.办理离校手续。





1.请答辩秘书整理答辩记录和决议；


2.根据答辩中提出的问题修改论文


3.按归档目录要求整理所有归档材料。





确定答辩具体时间地点；


领取答辩材料。





论文提前送答辩委员审阅，张贴答辩海报。





修改论文后再申请


























注：有关博士研究生学位工作的各项规定详见研究生院网站学位工作栏目





具体规定详见《关于颁布<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办法>的通知》（河海校科教[2009] 48号）





1.所有归档材料交研究生院；


2.办理离校手续。





有意见





通过





留学





自费












































通过





未通过





通过





研究生院审批





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完成研究生课程学习，发表论文符合要求





领取或下载答辩与学位申请表格，进行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查通过





到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申请论文答辩，提交材料如下：1.答辩与学位申请书；2.论文；3.发表论文原件及复印件；4.全国统考合格证；5.单位意见书。





本次申请无效，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或视情况处理。





通过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外语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





所有归档材料交研究生院；办理离校手续。





1.请答辩秘书整理答辩记录和决议；


2.根据答辩中提出的问题修改论文；


3.按归档目录要求整理所有归档材料。





确定答辩具体时间地点；领取答辩材料。





论文提前送答辩委员审阅，张贴答辩海报。





院系学科秘书将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的申请人材料汇总报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研究生院审核





院系学科秘书汇总《简况表》并统一到科技处审核申请人填写的论文(著)、科研项目、获奖等材料





院系审核并签署意见





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投票表决，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签字





申请人到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并填写《申请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








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投票表决，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签字





研究生院聘任





教师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审批表》，并附有效证明材料





研究生院聘任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签署意见报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审核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审定








校内发文聘任





研究生院审核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审定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学科办





申请人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审批表》，并附有效证明材料 





学科秘书汇总并提交现招生所属二级学科专业委员会，学科主任签署意见并签名





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主席签字





校内发文公布





拟调整二级学科专业委员会审核，学科主任签署意见并签名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表决，签署投票结果，校学位委员主席(或副主席)签字





校内学科评审组审核





学科办将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的申请人名单进行校内公示，公示期一个月





学科秘书将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的申请人材料汇总报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








学科办组织同行专家评议





院(系、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





学科秘书汇总本院(系)申请人《简况表》并统一到科技处、研究生院培养办审核有关申请人填写的论文(著)、科研项目、获奖、培养学生情况





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签署审核意见








申请人在办公自动化行政文件下载并填写《河海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表》





不能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本次申请无效。





申请人到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并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调整学科专业审批表》





未通过





论文答辩





未通过





评阅





注：有关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工作的各项规定详见研究生院网站学位工作栏目





持聘书凭用印单至校办盖章后聘书生效





研究生院培养办下发聘书并开具用印单由院长签字





从研究生院网站下载《聘请校外合作指导教师申请表》，填写表中的各项内容，附拟聘导师的简历，经学院审批后报研究生院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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